


深圳宣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Shenzhen Xuanda CPAs (General Partnership)

关于对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专项说明

宣达专字[2025]0011 号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迪

尔公司) 2024 年度的财务报表，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宣达审字[2025] 0107

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

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 (2020年修订)》、《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审计类第 1 号 》

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股转系统公告(2021)

1007号 ) 要求，现将爱迪尔公司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的内容

1.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2020至 2024年度公司持续大额亏损、 营业收

入大幅下降，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爱迪尔公司流动负债高于资产总额

157,330.29万元，净资产为-205, 155.52万元，2024年度净利润-60,585.31万

元， 爱迪尔公司存在大额债务逾期、 面临大量诉讼事项、拖欠工资、 欠缴税费、

流动性紧张，部分经营性债务延迟支付，同时爱迪尔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虽然爱迪尔公司已在其本年度财务报告中对其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和改善措施

进行了充分披露，由于存在多重不确定性及该等不确定性的潜在相互作用以及可

能的累积效应。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爱迪尔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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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我们未能就爱迪尔公司与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相关

的措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爱迪尔公司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4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

2. 前期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的影响

深圳正一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爱迪尔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发

表了无法表示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爱迪尔

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无法表示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 对 2019-2021年

度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报告期内，上述历年非标准意见所

涉及事项的影响尚未消除，我们无法判断前述事项对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3.财务报表期初数的影响

(1) 应收账款及其减值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一)2应收账款所述，截至2024年 12月 31 日，爱迪尔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132,313.58万元， 坏账准备123,049.35万元。

该事项涉及以前年度非标事项且相关影响尚未消除，由于受限事项以及以前

年度相关交易存在争议，且上述应收账款形成于以前年度并延续至本期， 我们无

法实施全面有效的审计程序，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无法判断应收账

款余额的商业实质，以及上述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和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从

而无法确定应收账款对2024年财务报表的影响。

(2) 存货及其减值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一)5存货所述，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存货账面余

额 109,732.90万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63,585.34万元。 存在部分存货未能提

供出入库明细和业务单据、未对存货收发计价的波动原因和相关会计处理的恰当

性作出合理解释，我们未能实施存货监盘及执行有效的函证等程序，未能取得充

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我们无法确定前述事项对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

同时爱迪尔公司与存货相关事项涉及以前年度非标事项且相关影响尚未消

除。 我们无法就上述存货的相关认定获取充、 适当的审计证据，从而导致我们无

法判断存货的总体金额的准确性及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合理性， 无法确定上述

事项对2024年财务报表的影响 。

上述第2项事项的影响一直存在，前期非标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延续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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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就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期初数及期末数

的影响、是否需要作出前期差错更正以及追溯重述的金额做出判断， 无法确定是

否有必要对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调整，以及无法确认对爱迪尔公司2024年度

及以前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

4.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重大影响

爱迪尔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为否定意见，截至报表日，爱迪尔

公司未就否定意见所涉及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以及完善，前期否定意见报告所涉

及事项的影响尚未消除，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评价其财务报告

相关的内部控制是否有效运行； 报告期内， 爱迪尔公司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

制仍存在尚未修复的重大缺陷， 影响财务报表中的收入、 成本、 应收账款和存货

等项目的编制和列报，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判断因财务报告相关的内

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由于受到上述影响的报表项目

广泛、 且金额重大，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前述事项对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5.立案调查

2023年 7月 13日，爱迪尔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立案

通知书》 (证监立案字0262023007 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

决定对爱迪尔公司立案调查； 2024年 12月 30 日，爱迪尔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处罚字 (2024) 200号 ); 爱迪尔

公司将按《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约定的时间节点行使陈述、 申辩和要求听证

的权利， 上述行政处罚将以中国证监会最终出具的结论为准； 截至报告日， 我们

无法判断中国证监会最终出具的结论对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

6. 或有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或有事项所述，爱迪尔公司因资金短缺无法清偿到期

债务以及担保等事项引发大量诉讼，同时在破产预重整过程中对相关债权债务进

行了清理，上年同期申报 、诉讼和账面金额交叉对比存在47,202.63万元的差额，

公司未对差异和基础债权债务关系作出合理解释和提供必要证据，上述业务均发

生在以前年度并延续至本期，公司虽然对相关事项的影响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

了必要披露， 由于诉讼事项的复杂性及其结果的不确性，诸如诉讼事项、违约金

的影响金额、 诉讼事项的完整性等，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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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诉讼担保等事项的真实性和完整，无法确定相关或有事项披露的是否充分、 负

债计提的是否准确和完整，以及对2024年度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7. 审计受限

(1) 人员离职，岗位空缺

按照审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我们对爱迪尔公司设计并执行程序，但是受限于

公司大量及关键人员离职，岗位空缺，无法有效配合，导致我们无法执行大部分

函证、 询问、 存货监盘、 资产盘点等程序，也无法进行替代，无法获取充分、 适

当的审计证据，受限范围重大且广泛， 因此无法对财务报表整体发表意见。

(2) 无法对部分子公司进行审计

我们未能取得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巴州新灵感珠宝有限公司和中饰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完整的会计资料， 无法对上述公司的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程序，无

法获得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上述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

二、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详细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 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十条规定，如果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

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 (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

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我们认为本报告“一、 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的内容”中提到的上述无法

表示意见的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因此我们对

爱迪尔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三、 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对爱迪尔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中应收账款、 存

货、 预计负债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

无法确定具体影响 。

四、 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是否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 制度及相关信息

披露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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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无法认定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是否属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一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

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中规定的明显违反会计准则、 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

规定的情形 。

本专项说明仅供爱迪尔公司2024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特此说明。

中国注册会深圳宣达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中国·深圳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O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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